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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派

诉后回访
法官为监护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

为持续跟踪案件审理效果，琼山法院
积极开展案后回访工作。5 月 21 日的午
后，张芸和该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新、
刘佳弥带着书包、文具，再次来到张某甲家
里。

“孩子们的话不多，但看得出来很爱这
个家，与堂哥堂姐也很亲密。”刘佳弥介绍，
回访时他们与 3名未成年人、张某甲、王某
甲进行了详细的交谈。

“你们一对夫妻养 5个孩子不容易，我
们的帮扶会一直持续，后续若遇到难以解决
的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交流过程中，
刘佳弥向夫妻俩传达了法院的帮扶意愿。
同时，以未成年子女教育为中心话题，大力
宣传家庭教育促进法，引导监护人依法承担
实施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时刻关注孩子的成
长。

“监护权既是权利又是法定义务。在法
定监护人无法履职的情况下，法院通过指定
监护人以充分发挥司法职能，能够有效避免
未成年人权益监管和保护的缺位，护航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的效果。”杨新介绍，该案是根
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法变更无实际抚养能力
的爷爷奶奶的监护资格，按照最有利于被监
护人的原则赋予大伯父、大伯母监护人身
份，有利于稳定家庭关系和社会秩序，促进
未成年人权益保障。

海口琼山法院办结一起指定监护权案后联动多部门持续回访帮扶

守护3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本报记者 连蒙

公开课法治

“曾经因双亲离世陷入监
护困境的 3 个孩子，如今已在
司法与亲情的双重守护下，重
拾昔日的欢笑。”6 月 6 日，海口
市琼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法官刘佳弥感慨地说。

近日，琼山法院民事审判
庭成功办结一起特殊的指定监
护人案件。承办法官秉持“如
我在诉”理念，通过谈心谈话、
基层调查、部门联动，依法确定
合适监护人。结案后还定期回
访，联动多部门落实帮扶政策，
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以温情司
法为失去双亲的 3 名未成年人
筑牢权益保护屏障。

受理案件
3名未成年人即将有新归宿

4月 16 日，琼山法院受理了一起特殊
的指定监护权纠纷案。

案件当事人张某康（13岁）、张某颖（11
岁）和张某彤（6岁）系同胞兄妹。2023年9
月，他们的父亲因病离世，2024年11月，母
亲也患重病去世，让整个家庭雪上加霜。

据了解，双亲离世后，按照法律规定，
爷爷奶奶成为 3人的第一顺位监护人，可
两位老人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没能力抚养
3个孙子。而远在江西农村的外公外婆收
入微薄，实在无力将孩子们接到身边照
顾。在孩子们的父母离世后，大伯张某甲
家的门一直向他们敞开着，3个孩子在这里
感受到了从未间断的温暖与关怀。

经过家庭内部反复商议，3个孩子的大
伯张某甲、大伯母王某甲郑重地向琼山法
院递交了申请，希望成为 3个孩子的合法
监护人。

“这几个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和自己的亲生孩子没啥两样。”王某甲坚定
地对该案承办法官刘佳弥说：“孩子们都要
上学，我有本地户口，能给他们更好的教育
和生活，我们接过来照顾他们，是最合适不
过的了！”一旁的张某甲默默点头。

当天，民事审判庭的法官们接过这份
沉甸甸的申请后，审判团队便迅速行动起
来，走访社区、联系学校、与孩子谈心……

部门联动
共同筑牢护苗安全堡垒

当天，刘佳弥反复翻阅案件资料后，拨通了张某甲的
电话：“张大哥，我想今天就去家里看看孩子们，方便吗？”
得到肯定答复后，她迅速收拾好东西，带着书记员出发了。

刚走进张某甲家里，就闻到了一股饭菜的香气。张某
彤正趴在桌上画画，张某康和堂兄弟在帮大伯母摆碗筷，
11岁的张某颖则在辅导妹妹写字。

刘佳弥把张某康和张某颖叫到一旁，温和地问：“如果
以后一直跟着大伯、大伯母生活，你们愿意吗？”张某康有
些腼腆地回答：“愿意。”张某颖稚嫩地点头：“大伯母每天
都给我扎漂亮的辫子，还会在我害怕时抱着我。”这些质朴
的话语，都被刘佳弥认真地记录了下来。

“这两口子不容易，宁愿让自己日子过得紧一些，也要让
3个孩子吃好穿好。”邻居说起张某甲夫妇时满是敬佩。学
校老师也反映3个孩子生活在大伯身边，一直都很开朗。随
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温暖的细节不断浮现，这让法官对
申请人以及被监护人的现实情况有了更加详细的掌握。

5月6日，琼山法院主动延伸司法服务触角，联合区妇
联、区民政局等部门，召开工作协调会，围绕变更监护权、
社会帮扶、诉后回访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一致同意尊重
未成年人意愿，由张某甲、王某甲担任监护人。相关部门
纷纷表示，将对3名未成年人予以政策帮扶，积极开展慰问
回访，保障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这场跨部门的协作，不仅是一次简单的工作对接，更
是一场温暖的接力。”琼山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芸介
绍，通过多部门联动，以“司法服务+社会协同”的模式，有
效搭建起了多方协作的未成年人关爱网络，为3个孩子筑
起了一道坚固的安全堡垒。

临高法院走访慰问留守儿童
流动儿童

司法关爱 护“未”成长
本报讯（记者王小亮）近日，临高县人民法

院组织干警带着爱心物资走进流动儿童家庭，
了解孩子们的生活、学习情况，向家长普及关于
家庭教育方面的法律知识。

干警们看望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详细了解
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家长们对干警们的来
访表示热烈欢迎，并热情地介绍孩子们最近的
生活、学习情况。随后，干警们为孩子们送上了
生活物资、学习文具、体育用品等。

走访过程中，带队法官李巧娜特别挂心她
曾承办过的一起离婚案件儿童小文（化名）。2年
前，小文的父母因感情不和向临高法院起诉离婚，
小文的抚养权被判由父亲抚养，因父亲常年在外
打鱼，无法经常在身边照顾他，年仅8岁的小文因
上学原因便前往其他市县寄宿学习，成为一名流
动儿童。当李巧娜第一次对案件进行回访时，小
文因刚来到陌生的环境，在看到关心他的法官时
便大哭了起来，表示不愿意寄宿。李巧娜便细心
地安抚着他，告诉家长要加强对他的关心。

时隔2年，当李巧娜再次回访小文时，这名腼
腆的男孩已逐渐适应了环境，也变得开朗起来。
看到李巧娜到来，他便主动告知最近的学习和生
活情况，表示自己现在已经融入寄宿的环境。

李巧娜看着自信开朗的小文格外欣慰，根
据自身多年办案经验和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告
诉小文要好好学习，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勇于
战胜困难，用乐观和自信书写成长的篇章，为未
来的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她叮嘱家长
要抓好孩子的教育，特别是对于向小文这样的
流动儿童要更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重视家庭
教育，常与孩子聊聊天谈谈心，加强孩子兴趣培
养，加强对未成年子女的有效监护。

据介绍，临高法院将继续加大对留守儿童、
流动儿童的教育及保护工作，不断提升留守儿
童、流动儿童的法治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

为深入推进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增强
青少年法治观念和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连
日来，儋州市人民法院雅星人民法庭立足
司法职能，创新开展“请进来”与“走出去”
相结合的法治教育活动，构建“沉浸式体
验+主动式普法”双轨模式，护航青少年健
康成长。

学生进法庭零距离学法

近日，雅星法庭邀请雅星镇中心学校
五年级50余名学生走进雅星法庭青少年法
治教育实践基地，在法庭干警的引导下，学
生们参观涉未成年法治宣传案例展板，有
序走进法庭，了解神圣的国徽、庄严的审判
席以及原告、被告席位等法庭设施。

法庭干警从校园安全、防范校园欺凌以
及涉及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典型案例出发，
以案释法，深入浅出地给学生们讲解分析宣
传展板上的案例，结合亲身参与办理的案例
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

法治教育课上，干警通过设置问答环
节，引导学生们积极参与互动。学生们纷纷
提出“正当防卫”“诈骗”“抢劫”等常见的法律
问题，干警引用相关案例耐心解答，进一步加
深学生们对相关法律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带队老师对学生走进法庭参观学法的
活动给予高度赞扬，并希望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法院能走进学校组织开展模拟法庭
等活动。

法官进校园沉浸式普法

近日，雅星法庭法官施灵敏带领法官

助理走进雅星镇庙陀小学、文丰小学，以
“一路‘童’行 共护‘未’来”为主题，为学生
们开启沉浸式普法课堂。

课上，法官通过PPT展示的形式为学
生们呈现最高法发布的涉校园管理民事纠
纷典型案例，通过对案例的讲解，教育引导
学生们遵守校园安全规章制度，提醒学生
们注意校园生活中可能产生的危险，并对
校园生活中危险行为发生可能引发的法律
后果进行深入的分析，强化学生们的校园
安全防范意识。

法官还从其承办的涉未成年人的案例
出发，通过播放及讲解真实的校园安全监
控视频，并设置“视频中发生了什么事”“产
生了什么后果”“由谁来承担责任”等问题，
引导学生们积极参与课程活动，进一步加

强学生们的校园安全意识。
考虑到校园欺凌事件频繁发生，法官

根据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结合自身承
办的校园欺凌案件，再次强调校园欺凌的
危害性以及防范校园欺凌的重要性。最
后，法庭干警还向学生们普及反诈知识，增
强学生们识骗防骗意识。

据介绍，雅星法庭通过创新开展“请进
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法治教育活动，做
到法院普法有实物，学生学法有内容，让学
生们从“被动听课”转为“主动参与”，法治教
育代入感显著增强，切实培养了学生们的法
治意识，强化了安全风险意识。雅星法庭下
一步将持续深化“请进来+走出去”模式，积
极探索拓展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新的实践方
式，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法治基石。

陵水：

启动“巾帼护苗课堂”
本报讯（记者麦文耀）6月5日上午，由

陵水黎族自治县委政法委、县妇女联合会共
同举办的2025年护苗驿站“巾帼护苗课堂”
暨启动仪式在县护苗驿站举行，活动以“巾
帼护苗启新程·家庭教育共担当”为主题。

启动仪式结束后，11个乡镇的妇联主席
现场观摩了县护苗驿站运转情况、矫治纠偏
班实训情况以及护苗家长课堂教学情况。
随后，还对11个乡镇妇联正副主席及骨干成
员（首批学员）进行为期3个小时的授课。

据悉，“巾帼护苗课堂”的启动是陵水推
进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的关键一步。该
课堂将实现陵水11个乡镇118个村（居）基
层妇联主席及工作人员全覆盖，深化家庭、
学校、社会协同联动机制，为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注入新动能。

五指山法院：

为学校捐赠
“漂流书屋”

本报讯（记者杨春梅 通讯员王烁）6月
4日，五指山市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梁
晶晶，刑事审判庭庭长杨酉花等到畅好乡中
心学校开展“法治护航·传递爱心”捐赠活
动，为学校捐赠“漂流书屋”及配套图书。

活动现场，五指山法院向畅好中心学校
捐赠一套“漂流书屋”和一批正规出版社出
版、内容健康向上的适宜青少年阅读的图
书，涵盖了法治图书、文学名著、科普读物、
历史故事、童话绘本等多个领域，旨在满足
不同年龄段学生的阅读需求，激发他们的学
习兴趣和创造力，对青少年起到了正向思想
引领和法治文化滋养的有利作用。

捐赠仪式结束后，五指山法院法官还与
学生们进行了亲切交流，了解他们的法治需
求，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

海口美兰区：

法援春风进课堂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许杰欢）6

月5日上午，海口市第十三小学内传来阵阵
欢声笑语，海口市美兰区法援中心联合博爱
街道团工委、海南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在该校
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普
法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晨雪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解了
涉及未成年人犯罪和校园霸凌的相关法律
知识。从真实的案例出发，深入浅出地分析
了违法行为的后果，让孩子们明白了法律的
严肃性和重要性。

在有奖问答环节，孩子们热情高涨，纷
纷举手抢答。通过这种方式，孩子们不仅巩
固了法律知识，增强了法律意识，还学会了
如何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普法有实物 学法有内容
儋州法院雅星法庭“请进来+走出去”普法教育有实效

■本报记者 许光伟 马宏新 通讯员 刘宝信 张琪皎

儋州法院雅星法庭邀请学生走进法庭开展普法教育。（雅星法庭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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